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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

讯网等指定媒体披露了《重大诉讼公告》，因票据纠纷事项，康佳商业保理（深

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商业保理”）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

司及相关当事人提起了诉讼，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5,000 万元人

民币以及到期后的利息 67.67 万元人民币等（公告编号：2019-047 号）。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针对上述案件的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

裁定书》（（2019）闽 02 民初 60 号之四）及康佳商业保理的《民事上诉状》。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与康佳商业保理的票据纠纷事项作出了

裁定，裁定内容为：驳回原告康佳商业保理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述裁定作出后，康佳商业保理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上诉请

求为：请求裁定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9）闽

02 民初 60 号之四），指令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因诉讼所涉商业承兑汇票的出具人福州泰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佳



实业”）已将对应商票备付金全额支付给本公司，预计上述裁定及上诉事项不会

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本次诉讼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诉讼所涉事项为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泰佳实业的商票纠纷事项（详见公司

2019-047 号公告），涉案共 8 起，除本公告所述案件外，其他案件的单个案件涉

案商票金额为 600 万元至 3,000 万元不等，所有相关案件涉案商票金额合计 1.57

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涉及诉讼的 8 起案件均已进入二审阶段，除前述康佳

商业保理案件以及 TCL 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案件外，其他案件均已完成

结案，根据已生效司法文书结果，公司应付金额本息合计约 1 亿元，对应的商票

本金金额 0.91 亿元。因涉及到未由泰佳实业收回的由本公司承兑的汇票金额共

计 1.67 亿元，在泰佳实业股权转让完成后，在股权交易对价外，泰佳实业已将

对应商票备付金全额支付给本公司，相关案件的执行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公司

未计提预计负债。该系列诉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